兰州新区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1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主要职能
兰州新区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主要承担经纬印象、兰石家园、兰石睿智名居、书香名府等八个小区以及兰州新区何家梁村、火家湾村、四墩村、中川村四个村卫生室等4.3万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工作，负责辖区人口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并负责辖区内居民的传染预防控制和社区康复、预防接种，儿童、孕产妇、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协管，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与协助处置辖区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基本职能。
（二）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
院内设置内儿、外、妇、中医、公共卫生科等临床科室和放射、检验、B超、心电图、药剂等医技科室。
（三）人员情况
本单位在职人员编制31人，实有31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0人，遗属人员0人，院外长期聘用21人。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兰州新区财政局（国资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的通知》（兰新财发〔2022〕40号）文件精神，我中心积极开展此次预算执行的自评活动，根据文件要求检查相关资料，进行绩效自评的分析与总结。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部门决算情况
1．2021年度支出决算情况
2021年度总支出1524.32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人员经费支出482.03万元，占总支出比例31.53%、公用经费支出18.1万元，占总支出比例1.19%。
2.项目支出0.00万元。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总体绩效目标
①发放医护人员工资，缴纳各类保险；办公经费开支；
②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管理及医护人员队伍建设；
③强调基础单位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建立辖区人口健康档案，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提供65岁老年人体检、0-6岁儿童一类疫苗免费接种等多项服务，并积极开展健康宣传活动；
④为单位在岗村医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支付单位缴纳部分。
2.完成情况分析
①人员经费支出482.03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8.1万元。
②建立单位规章制度及管理体系，责任落实，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团结一体。
③本年新建档案11446份，迁出档案3020份，至目前共建档21515份，建档率91.25%；早孕建册率98%；老年人建档和体检任务完成率70%；年内新增高血压患者建档和体检任务完成率92%；年内新增糖尿病患者建档和体检任务完成率100%；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完成率3.18‰；结核病患者全年确诊13例，随访119人次，完成治疗9人；发现传染病16例，均已上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立签约服务团队，共签约7076人。
④完成村医养老保险补助的缴纳。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部门管理
2021年度单位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均按照财务相关规定合理支出，由于绩效考核得分变化，导致基本支出完成率不足百分之百；我中心在政府采购管理制度上的了解不够深入，以后会加强政府采购制度的学习；因单位资产配置比较分散，在资产的统一管理制度方面还有待完善。
2、履职效果
2021年我中心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做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松懈，同时在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的兰石、火家湾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基本医疗业务，严格按照中心承担的重点工作任务，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做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松懈，同时在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的兰石、火家湾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基本医疗业务。在各项业务井然有序进行的同时，也存在部分问题，我单位的居民健康档案的建档覆盖率为92%，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能力建设
根据科室业务发展，有计划的储备相关专业技术人才，派遣医务人员前往二、三级医疗机构进修学习。在新入职人员培训中，随着业务逐渐开展的情况，培训制度及内容需与时俱进，除了及时更新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外，需要完善相关的基本临床技能操作培训。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本次绩效自评工作的要求及相关文件规定，对预算执行情况自评结果进行了分析总结，进一步了解了有关预算执行的内容，方便在以后能够详细规划下一年度的预算执行，在现有的基础上，对需要整改的内容提前进行整改。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次绩效自评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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